
 

美和科技大學麻疹防治計畫作業要點  

110.4.12 衛生暨膳食委員會議通過 

一、依據 

本校為加強麻疹(第二類法定傳染病)傳染病相關防治工作及緊急應變處理，並

依據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法」與教育部「學校衛生法」訂定「美和科技大

學麻疹防治計畫及作業流程」。 

 

二、目的 

(一)落實校園防疫宣導、應變與輔導等相關措施，避免疫情擴散引發群聚感

染事件。 

(二)早期發現異常個案，切斷傳染源，早期追蹤治療避免重症案例發生。 

(三)妥善照顧教職員工及學生健康，減少在校師生恐慌及家長疑慮。 

 

三、處理措施 

(一)病例通報：發現任何疑似或確診麻疹病例，啟動校園麻疹處理流程(附件

一)，由校安人員 24 小時內通報至教育部，衛保組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

情調查、填寫麻疹疫調單。 

(二)隔離治療：麻疹病人在可傳染期(出疹前後 4 天)應接受居家隔離並採取

適當防治措施，必要時送醫由醫師評估是否住院隔離，康復後請檢附診斷

書再復課。 

(三)接觸者管理：麻疹個案之接觸者（出疹前、後 4天內）於自主健康管理期

間（與麻疹病例最後 1 次接觸日起往後推算 18 天內），每日早晚各量體

溫 1次，並詳實記錄體溫、活動史及是否出現疑似症狀(附件二：麻疹個

案接觸者健康監測記錄表)，請將記錄表結果電子或紙本專人統一回報學

校健康中心。如果沒有任何不適或未出現疑似症狀如發燒、出疹、咳嗽、

鼻炎、結膜炎等，仍可正常生活，但應避免出入公共場所，並佩戴口罩。

接觸者如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出現疑似症狀，則應進行自我隔離，並電話

通知學校及衛生單位，由衛生單位安排就醫，預先規劃好動線，避免接觸

到其他等候看診的人。就醫時並請主動出示健康監測通知書(附件三)及

全程佩戴口罩。 

 

四、本防治計畫及作業流程經衛生膳食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 



校園麻疹個案處理流程 

 

  
發生疑似個案或疫情 

(衛生保建組：學生；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教職員勞工) 

確診是否為麻疹個案 
否 

1. 由醫師評估需治療或

在家休養。 

2. 依病況給予衛教及心

理輔導。 是 

切斷傳染源： 

1. 教室、宿舍、校園、辦

公室環境消毒(傳染期

間公共領域需每日消

毒)。 

2. 室內環境保持通風。 

3. 有群聚感染風險，必要

時須部分或全校停班

停課。 

4. 停止所有校內大型活

動。 

行政分工： 

1. 衛生保健組：衛教宣導、

追蹤個案、疑似發生群聚

感染時配合衛生單位相

關檢驗連繫工作，視情況

召開會議研商相關事宜。 

2. 校安中心：需於 24 小時

內通報教育部。 

3. 人事室：協助教職員工請

假。 

4. 生輔組：協助學生請假；

宿舍必要時提供隔離房

及相關接觸者名單。 

5. 各系(科)辦公室等相關

人員:協助通知家長、系

主任、導師及班級停班停

課訊息、協調固定上課教

室，通知總務處清潔範

圍。 

6. 諮商輔導中心：個案或其

接觸者心理輔導。 

7. 班導：協助監督班級清潔

狀況。 

個案追蹤管理： 

1. 告知導師及家長或單

位主管。 

2. 由衛生單位安排接受

居家或住院隔離。 

接觸者追蹤管理： 

1. 麻疹衛生教育。 

2.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與麻疹病例最後 

1 次接觸日起往後推

算 18 天內），建議

上課全程戴口罩並

每日填寫麻疹個案

接觸者健康監測記

錄表(附件二)，統一

回報學校 健康中

心。 

3. 若有其他校園疑似病

例，立即協助通報並

就醫。 

個案治療後，診斷書載明完

成治療，可正常復班復課。 
校內無相關症狀出

現。 

結 案 

附件一 



麻疹個案接觸者健康監測記錄表  

 

最後 

接觸起 
日期 

體溫 

(早/晚) 

症狀(發燒、出疹、咳嗽、鼻炎、

結膜炎等) 

活動史 

(前往地點等) 

0 日 / / 
□無 

□有(                        ) 
 

1 日 / / 
□無 

□有(                        ) 
 

2 日 / / 
□無 

□有(                        ) 
 

3 日 / / 
□無 

□有(                        ) 
 

4 日 / / 
□無 

□有(                        ) 
 

5 日 / / 
□無 

□有(                        ) 
 

6 日 / / 
□無 

□有(                        ) 
 

7 日 / / 
□無 

□有(                        ) 
 

8 日 / / 
□無 

□有(                        ) 
 

9 日 / / 
□無 

□有(                        ) 
 

10 日 / / 
□無 

□有(                        ) 
 

11 日 / / 
□無 

□有(                        ) 
 

12 日 / / 
□無 

□有(                        ) 
 

13 日 / / 
□無 

□有(                        ) 
 

14 日 / / 
□無 

□有(                        ) 
 

15 日 / / 
□無 

□有(                        ) 
 

16 日 / / 
□無 

□有(                        ) 
 

17 日 / / 
□無 

□有(                        ) 
 

18 日 / / 
□無 

□有(                        ) 
 

 

  

附件二 



麻疹個案接觸者健康監測通知書 

接觸者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麻疹的傳染力很強，可經由空氣、飛沫傳播或接觸病人鼻咽分泌物而感染，

病人散佈於空氣中的麻疹病毒，在 2 個小時內仍有傳染力，因此，在麻疹個案

可傳染期間，若曾與其同處在一個封閉空間，無論時間長短，都算與個案有接觸，

而可能被感染，並有將疾病傳播出去的風險。為了維護您自己及親友、同事的健

康，請在與麻疹個案最後 1 次接觸日起往後推算 18 天內，確實做好以下的健

康監測及防護措施︰ 

一、 避免接觸小於 1 歲嬰兒、尚未完成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

接種之幼童、孕婦或免疫不全病人。 

二、 健康監測期間如果沒有任何不適或疑似症狀如發燒、出疹、咳嗽、鼻炎、

結膜炎等，仍可正常生活，但應避免出入公共場所，並儘量佩戴口罩。 

三、 健康監測期間內，每日早晚各量體溫 1 次，並詳實記錄體溫、活動史及是

否出現疑似症狀（如所附記錄表）。 

四、 若您從事以下性質之高傳播風險場所工作，如: a.頻繁接觸國內外旅行者；

b.照顧未接種過 MMR 疫苗的嬰幼兒；或 c.接觸病人，且不具麻疹免疫力，

一旦列為接觸者，除避免出入公共場所外，建議需暫停接觸他人之活動與

工作，以降低可能傳染疾病的風險。除此之外，另如不具麻疹免疫力，應於

健康監測結束後補接種 MMR 疫苗。（具麻疹免疫力條件：有 2劑 MMR 接種

紀錄或經檢驗具麻疹 IgG 抗體） 

五、 由於麻疹的初期症狀與感冒相似，因此當有疑似症狀時，切勿輕忽或自行

就醫，應進行自我隔離，並撥打以下電話通知            (衛生單位名

稱)，由           (衛生單位名稱)通知醫院預先規劃好動線，避免接觸

到其他等候看診的人。就醫時，請主動出示本通知單，並全程佩帶口罩。 

 

※如未確實遵守各項自主健康管理規定，係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條，

依同法第七十條可處新台幣 3,000 至 15,000 元不等罰鍰，得按次處罰。 

 

 

最後一次接觸日︰                          健康監測期間︰ 

 

衛生單位防疫人員︰                            聯絡電話︰ 

 

 

附件三 


